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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（
昭
和
二
十
五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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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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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四
号
）
第
四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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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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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
療
機
関
と
し
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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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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お
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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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し
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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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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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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リ
ハ
ビ
リ
テ
ー
シ
ョ
ン
大
神

徳
島
市
大
原
町
余
慶
一
―
一

医
療
法
人
道
志
社

令
和
元
年
八
月

子
病
院
付
属
大
原
ク
リ
ニ
ッ

一
日

クあ
け
ぼ
の
調
剤
薬
局

鳴
門
市
撫
養
町
黒
崎
字
八
幡
一

株
式
会
社
あ
け
ぼ
の
薬

同

一
三
―
一

局


